友好区执法局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
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赵玮玮等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B类31号《关于推进落实“三包”工作的提案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推行门前“三包”责任制，是创建文明城和卫生城的必要条件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市民、商户只扫屋内不管门前之弊病。随着市民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，提高和推行门前“三包”责任制的落实显得尤为突出。提案中提到的这些问题，也是城市管理过程中在执行“门前三包”制度时经常出现的问题，并非个性问题。按照城市管理领域中的“门前三包”制度的执行预期，我们注重完成以下几项工作任务。

一是广泛宣传。我们为城区范围内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组织，签订门前“三包”责任状750份。在签订过程中主动向签订单位宣传“三包”内容和管理责任和义务。充分实现“三包”制度绝不是由政府部门单方强力推进，

而是通过“三包”制度拉进职能部门与广大市民、商户积极沟通，以求在工作上相互理解与支持。

二是门前“三包”制度要落实、落靠。责任区内，要求责任单位生产、经营、办公场所建（构）筑物、庭院内部及外部周围地面、外墙立面和楼顶。横向为建筑物总长，左右以相邻建筑物的分界线或用地线为界。纵向为建筑物的墙基或围墙至人行道路缘石以内范围。无人行道路缘石的，以道路边线为界。涉及拐角位置，以建筑物斜角延伸至路缘石为中心线，左右两侧为各自责任区。负责责任区内地面保洁，及时清除痰迹、污物、废弃物、积水，及时清除积雪、冰凌，保持地面（含绿地）无污物、垃圾、杂物，无乱倒污水，无积雪，生活垃圾实行袋装按时排放，餐厨垃圾由外包企业定时收取；玻璃、橱窗等无乱喷涂、乱张贴小广告或乱悬挂各类条幅；户外广告牌匾设施要按照审批位置、规格、形式、颜色和材料设置，保持美观、整洁、安全和牢固，定期检查、维修和更新，广告、牌匾和建筑物的夜景灯按要求设置和启闭；设置电子屏的应配合相关部门实时播放公益公告；负责责任区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管护，制止、劝阻和举报破坏花草树木和绿化设施、擅自占用绿地等违法行为；不得将垃圾、污物倒入绿化带和树池内；不得在树木上牵绳挂物、晾晒衣物、被褥等；保持建筑物外立面整洁美观，玻璃墙体明亮，门窗保持洁净，定期清洗、整饰；负责劝阻责任区内乱停车辆，做到责任区无乱堆杂物、乱搭乱建、乱贴乱画、乱拉乱挂、乱设广告牌、擅自占道作业、占道经营、店外经营等违法行为；负责看护责任区的市政公用设施，制止、劝阻和举报擅自迁移或破坏供水、排水、供热、供气井盖（篦）及照明设施等行为；负责看护门前窨井设施，及时劝阻、举报向下水井偷倒污物或餐厨垃圾等行为；及时劝阻、举报擅自挖掘、毁坏人行道的行为，确保市政设施完好。
三是友好区爱卫办为门前“三包”责任制主管部门。各社区、物业公司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、公安、卫生、市场监督、交通等部门，按照各自工作职责，共同做好责任区的门前“三包”责任制管理工作。

四是门前“三包”要严格执法。对不履行门前“三包”责任制的单位，根据《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《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》《黑龙江省爱国卫生条例》和《黑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。对既不改正又不接受处罚的责任单位，由相关职能部门责令停业整顿。拒不服从管理，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或辱骂、殴打管理 人员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追究刑事责任。  

特此函。

友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
2025年8月20日


